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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187            证券简称：广百股份              公告编号：2025－018 

 

广州市广百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重大资产重组标的资产减值测试报告的公告 

 

根据中国证监会《监管规则适用指引——上市类第 1 号》等有关规定，以及

广州市广百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与广州市广商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广商基金”）、广州广商鑫石产业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

下简称“广商资本”）签订的《盈利预测补偿协议》及其补充协议的相关约定，

公司编制了《关于重大资产重组广州友谊集团有限公司的减值测试报告》。现将

具体情况说明如下： 

一、重大资产重组基本情况 

公司于 2021 年 3 月 22 日收到中国证监会《关于核准广州市广百股份有限公

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证监许可[2021]863 号）后以发行

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方式收购广州友谊集团有限公司 100%的股权并募集配

套资金。   

公司于 2021年 5月 27 日完成了本次交易股权过户手续及相关工商变更登记。 

二、重大资产重组减值测试及补偿安排 

根据公司与广州友谊集团有限公司原股东广商资本、广商基金签署的《盈利

预测补偿协议》《盈利预测补偿协议之补充协议》以及《盈利预测补偿协议之补

充协议（二）》，在盈利承诺期限最后一个会计年度标的公司专项审计报告出具后，

由具有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格的审计机构出具标的资产减值测试报告，对标的资

产进行减值测试。  

若标的资产减值测试报告确认标的资产期末减值额>广商资本与广商基金已

补偿的股份数量×本次发行价格+广商资本已补偿的现金数额，则广商资本与广

商基金应参照业绩承诺补偿的上限、方式和顺序向广百股份另行补偿标的资产期

末减值额与广商资本与广商基金已补偿的股份数量×本次发行价格+广商资本已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

公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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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偿的现金数额之间的差额。 

具体补偿计算公式如下： 

1、广商资本股份补偿计算公式： 

广商资本应补偿股份数量=(标的资产期末减值额－广商资本已补偿的股份

数量×本次发行价格)÷本次发行价格。 

广商资本应补偿股份数量以其在本次交易中获得的股份总数为上限。 

若盈利承诺期内广百股份进行送股、配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导致广商资

本持有的广百股份股份数量发生变化，则股份补偿的上限相应调整。按上述公式

计算应补偿股份数量小于 0 时，按 0 取值，即广商资本已经补偿的股份不冲回。 

2、广商基金股份补偿计算公式： 

广商基金应补偿股份数量=[标的资产期末减值额－(广商资本通过本次交易

获得的上市公司全部股份数量+广商基金已补偿的股份数量)×本次发行价格]÷

本次发行价格。 

广商基金应补偿股份数量以其在本次交易中获得的股份总数为上限。 

若盈利承诺期内广百股份进行送股、配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导致广商基

金持有的广百股份股份数量发生变化，则股份补偿的上限相应调整。按上述公式

计算应补偿股份数量小于 0 时，按 0 取值，即广商基金已经补偿的股份不冲回。 

3、广商资本现金补偿计算公式： 

广商资本应补偿现金数额=标的资产期末减值额－广商资本与广商基金已合

计补偿的股份数量×本次发行价格－广商资本已补偿的现金数额。 

广商资本应补偿的现金数额以其在本次交易中获得的现金对价总额为上限。 

三、本报告编制基础 

公司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2023 年修订）《监管规则适

用指引——上市类第 1 号》的规定，以及公司与标的资产原股东业绩承诺方签订

的《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盈利预测补偿协议》及补充协议的约

定编制本报告。 

公司对本次重组所涉及的标的资产于 2024 年 12 月 31 日进行减值测试的依

据是中水致远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广州市广百股份有限公司因财报目的拟

了解其长期股权投资公允价值涉及的广州友谊集团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

资产评估报告》（中水致远评报字[2025]第 080009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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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减值测试评估情况 

1、委托前，本公司对中水致远资产评估有限公司的评估资质、评估能力及

独立性等情况进行了了解，未识别出异常情况。 

2、减值测试评估报告根据评估目的、评估对象、价值类型、资料收集等相

关情况，在分析市场法和收益法两种资产评估方法的适用性后，在本次评估中选

用收益法作为评估方法。 

3、根据中水致远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所述，标的资

产于 2024 年 12 月 31 日的评估结果为 392,671.59 万元，高于标的资产的交易价

格 390,982.88 万元。 

4、本次减值测试过程中，本公司已向中水致远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履行了以

下工作： 

（1）已充分告知中水致远资产评估有限公司本次评估的背景、目的等必要

信息。 

（2）对于存在不确定性或不能确认的事项，需要及时告知并在其《资产评

估报告》中充分披露； 

5、本公司对于评估所使用的评估假设、评估参数进行了复核，未识别出异

常情况。 

五、测试结论 

经测试，截至 2024 年 12 月 31 日止，标的资产不存在减值迹象。 

特此公告。 

 

 

广州市广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 年 3 月 29 日 


